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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
关于公开选任淮滨县滕华狮头鹅养殖专业社联合社管

理人的公告

为便于案件顺利推进,现公开招募淮滨县滕华狮头鹅养

殖专业社联合社管理人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

法》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

规定》、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规范企业破产案件管理

人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》、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

企业破产案件破产成本管理的指引》、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

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对破产案件管理人监督指导工作的意见》

等相关规定,本院决定采取摇号方式选任管理人。现将具体

内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案情

淮滨县滕华狮头鹅养殖专业社联合社成立于 2017 年 6

月 8日，注册资本金 2000人民币，法定代表人徐金富。

二、报名条件

1、信阳辖区已编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管理人名册的

中介机构；其他地市中介机构参加选任的，需为编入法院管

理人名册的一级管理人，并联合信阳辖区内的在册管理人共

同执业。省内同一级别且同一性质的在册管理人原则上不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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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合参与管理人选任。同等条件下，不同性质在册管理人联

合参选的将优先选任。

2、外地申报机构可长期派出到破产案件驻地的工作人

员不少于 5人；

3、不得具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十四

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

定》第九条、第二十三条、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不得或不宜担

任管理人的情形；

4、一级管理人、二级管理人正在办理的破产案件分别

有 4 件以上超过 1 年未结、2 件以上超过 1 年未结的，不得

报名。

三、报名要求

申报机构应于申报期限届满前向本院提交申请书及申

报资料（一式三份），并附 800字以内的摘要一份（包含机

构简介、派驻人员信息、工作规划、成功案例和意向报

酬），装订成册并加盖申报机构公章，提交本院指定联系人

处。申请资料应包括以下内容：

1、申报机构的基本情况,包括申报机构成立时间、规模、

编入人民法院管理人名册证明材料,并提交拟委派参与本案

破产管理人团队负责人及团队核心成员、常驻人员的姓名、

学历、工作经历、执业资质、主要业绩,以及参加破产业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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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训的情况介绍,并说明团队人员有关破产清算的相关执业

经历；

2、申报机构拟委派参与本案破产管理人的团队负责人

及团队核心成员作为管理人成员参与已审结破产案件的情

况,包括案件类型、数量、各案所涉及的财产数额、安置的

职工人数及各案工作特色、亮点和体会;

3、申报机构拟定的本案工作方案,包括但不限于工作计

划、工作思路、工作组织构架、职责分工、工作流程、疑难

问题的针对性解决方案、假设性意见及建议等内容;

4、申报机构参与本案破产案件办理的优势、管理人的

报酬及折扣方案(包括能够垫付的破产费用额度)；

5、申报机构是否参加执业责任保险；

6、参与管理人选任时正在承办的破产案件数量及进程

(截至本公告之日)。一级管理人、二级管理人正在办理的破

产案件分别有 4 件以上超过 1 年未结、2 件以上超过 1 年未

结的，原则上不得报名参加本次管理人选任；

7、申报机构及从业人员不存在依照法律、司法解释规

定应当回避或依法不应被指定为管理人情形的声明;

8、拟参与本案破产管理人的团队的主要负责人的姓名、

联系电话、邮件送达地址等;

9、规范从业的证明和承诺函(见附件)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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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、注册地位于信阳市以外的中介机构,在申报时应承

诺在本院指定其担任管理人后应在信阳市具有固定办公场

所,且至少有 5 名以上核心团队工作人员常驻位于信阳市的

固定办公场所;

11、外省市社会中介机构在申报担任破产案件管理人时

应提供其被纳入其他地区法院管理人名册的有效文件；

12、申报机构须确保所提交的上述资料均真实、合法,

如经核查发现存在虚假及违法情形,该机构不得再担任本案

管理人,并将被列入本院管理人黑名单。

四、需要说明的事项

本公告未尽事项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、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

定》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

酬的规定》等司法解释执行。

五、报名及摇号时间

报名期限截至 2024 年 12 月 16 日 17 时 30 分，报名以

本院收到申请书与申报材料的时间为准（可先行将申报材料

电子版发送至本院邮箱）。未能确定为管理人的申报材料不

予退回。符合条件的中介机构经审查通过后进入现场摇号,

拟定于 12月 17日下午 16时 30分在本院三楼摇号室进行，

院监察部门将全程监督,确定一家报名机构为破产管理人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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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确定一家报名机构为备选管理人。

六、报名地点及联系人 

报名地点：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708办公室，信阳市羊

山新区新五大道与新二十六大街交叉口向东 100米。

联 系 人：黄涛  张徐

邮    箱：xyzymst@126.com 

联系电话：0376-6670708、6670703

监督电话：0376-667101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
 2024年 12月 9日

mailto:xyzymst@126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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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

承诺书

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:

我方已确认报名参与淮滨县滕华狮头鹅养殖专业社联

合社破产管理人的选任,现对以下内容做出承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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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管理人将严守案件的最长办理期限，包括各项程

序的预估时间节点；

（二）管理人制定工作团队的协作机制，固定团队负责

人及核心成员人数及名单，团队成员未经法院许可不得更换；

（三）管理人亲自完成管理任务，未经法院许可不得辞

职；

（四）管理人在执业中将规范各项工作制度和工作流程；

（五）管理人及时完成法院指定工作事项，定期报告工

作内容，重大事项及时专项报告；

（六）管理人依法接受法院和债权人会议的监督；

（七）管理人不存在依照法律、司法解释规定应当回避

或依法不应被指定为管理人情形的声明；

（八）管理人对选任过程中所知悉的全部案件信息予以

保密,且不以任何途径及方式对外进行透露及扩散,如违反

以上承诺给相关权益主体造成的一切损失,我方愿意承担全

部责任；

（九）在被选任为破产财产价值较高的案件管理人后，

同意信阳中院指定担任一个低报酬或无报酬破产案件管理

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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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中介机构印章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